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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公益基金会票据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会财务管理、防范资金风险，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票据：是指具有固定格式，填列相关内容之后具有法律

效力及经济责任的各种票据，包含银行票据（支票、电汇凭证）、财务收款收据、

公益捐赠收据等。 

第三条 本规定内容包含票据的购买、保管与销毁、使用及相关管理责任。 

 

第二章  空白票据的购买 

 

第四条 购买银行票据及收款收据由出纳按实际情况自行购买。 

第五条 购买公益捐赠收据时由会计申请并经办，财务负责人、秘书长审批，

严防个人私自购买公益捐赠收据。所有收据购买事宜均由会计在《公益捐赠收据

购买登记簿》上序时登记，所购买收据种类、数量由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第六条 《公益捐赠收据购买登记簿》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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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票据的保管与销毁 

 

第七条 空白票据保管： 

1、空白票据由出纳负责保管。保管人应将票据放置保险柜或加锁密闭橱柜

中，不得随意放置。 

2、领用新本票据及空白票据使用完须核销归档时，均需填写《票据保管登

记薄》。 

3、《票据保管登记簿》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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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票据保管人变更：空白票据保管人发生变更，需作交接登记。 

1、票据保管人因休假或其他原因可能影响票据使用时，可将空白票据移交

给基金会指定的人员保管。 

2、票据保管人离职或岗位调动时，空白票据及相关购买、保管登记资料移

交接手人。 

3、基金会应设置《空白票据交接登记簿》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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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空白票据交接登记簿》、《公益捐赠收据购买登记簿》、《票据保管

登记簿》由会计保管，并按会计档案管理要求，使用完毕后归档保管，保管期满

后申请销毁。 

第十条 票据销毁期限参见《会计档案管理规定》。 

 

第四章  票据的使用 

 

第十一条 银行票据使用 

1、银行票据由出纳填写，票据要素必须填写完整，包括支付金额、付款银

行、出票日期、收款人、用途、大小写金额一致等，票据存根上的要素填写也要

齐全。 

2、禁止出具空白金额的银行票据，确因业务需要必须领取限额票据，必须

由两个经办人经办，并在票据存根上签字。 

第十二条 收款收据使用 

1、现金收据必须使用一式三联复写并有收据编号的统一印制收据，收据联

给交款人，记账联交由财务作账务处理。 

2、收据必须由出纳填写，不得交由他人填写。收据存根联必须作为会计档

案资料留存，出纳人员不得自行销毁。收据不得有涂改，如有作废，必须一式三

联齐全。 

3、收据必须按编号顺序使用，原则上一本收据未使用完毕，不得启用另外

一本。 

4、公司出纳使用收款收据前不得预先盖好财务专用章。 

5、不得使用空白纸张手写或打印的收款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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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发票使用 

1、项目经办人填写开据公益捐赠收据申请单，发票由出纳或指定会计人员

开具。 

2、公益捐赠收据的填列事项须完整，不得开具空白收票人发票、空白金额

发票、与实际内容不符的发票。 

第十四条 票据审核 

1、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保管人与票据开票人不得为同一人，印章保管

人应审核票据或票据申请表上的记载事项的真实性、正确性、完整性，审核无误

后加盖印章。 

2、必须遵循先填列后审核再盖章的原则。 

3、票据作废：对于填写错误的票据，必须加盖“作废”戳记连同存根一并

保存。已登记入账的发票作废应在《发票领用登记簿》上注明该张发票作废。 

 

第五章  票据的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 票据保管人责任 

票据保管人负责票据安全，因个人保管不善导致票据丢失、损毁，给基金会

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保管人赔偿经济损失，并要对其加强教育，必要时可将其调

离岗位或解聘。 

第十六条 票据丢失处理 

因保管人保管不善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票据丢失、损毁的，应在情况发生后的

第一时间向财务负责人通报，涉及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的，应第一时间报警并

保护好现场。即时通知出票银行，以防资金损失。如在一个工作日内追回的，应

于次日在当地主流报纸等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及时作废。 

第十七条 票据管理责任 

因票据使用人违反纪律，未经审批、审批手续不完整开具票据，应对其进行

行政处分，给基金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相关损失，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

任，票据审核人、财务负责人负连带管理责任，视情节轻重对其进行经济处罚与

行政处分。 


